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修法建議報告 

 

 

 

 

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建議報告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 

 

 



1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建議報告 

目錄 

壹、 前言：立即修正醫師法，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正義………………… 2 

貳、 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建議…………………………………………… 4 

參、 修法建議說明 

一、國內醫學教育先況與改革歷程……………………………………… 5 

二、為何需要學歷甄詴…………………………………………………… 9 

三、國內實習的重要性…………………………………………………… 11 

四、落實醫事人刂總量管制政策………………………………………… 14 

五、信賴保護原則不適用，落日條款強設無理………………………… 16 

六、各國對於外國醫學學歷認證比較…………………………………… 19 

肆、 參考文獻 

一、修法歷史：台灣醫學生聯合會新聞稿 

1. 全國醫學生促請修改醫師法大會新聞稿……………………  22 

2. 「持外國學歷應本國考詴」公聽會新聞稿…………………  24 

3. 「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記者會新聞稿…………  26 

4. 針對「政院通過醫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意見新聞稿…  28 

5. 致考選部 對波蘭台生見實習問題之意見…………………   29 

6. 譴責考選部放水波蘭台生參加醫師國考新聞稿……………  31 

二、相關社論： 

1. 我們的夢，論外國醫事學歷事件後續 － 郭榮趙…………  33 

2. 中國時報社論 － 簡佑全 …………………………………… 34 

3. 拒絕落日條款 台灣醫療品質為首要 台中醫林第 63 期 …  35 

三、參考文件： 

1.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討論「以外國學歷參加我國 

醫師考詴」相關議題案決議…………………………………  39 

2. 監察院通過對衛生署、教育部處理「波蘭醫學系畢業生回 

國報考醫師考詴相關問題」顯有違失之糾正案……………  40 

四、參考法案 

1. 衛署醫字第 0980215591 號令─醫師法施行細則修正……… 42 

 

  



2 
 

壹、前言：立即修正醫師法，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正義 

台籍波蘭醫學生回台執業所引發的「外國醫事學歷認證」爭議延燒已久，至

今仍未塵埃落定，雖然行政院衛生署已於日前修正「醫師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針對「實習期滿」做出明確定義1；同時監察院也已通過對衛生署、教育部處理

「波蘭醫學系畢業生回國報考醫師考詴相關問題」顯有違失之糾正案2，皆再再

顯示針對「持外國醫事學歷者」欲於台灣執業之相關規範並不完善。然而目前眾

所矚目的「醫師法四之一條」關鍵條文的修正案3，仍在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

福利委員會中無法完成一讀程序。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對於台灣醫療體系之運作及

全國人民健康之安危甚感憂心，在此沉痛呼籲立院應正視此一問題，立即修改醫

師法四之一條。 

依照現行醫師法四之一條規定，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國家考詴者，其為美國、

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

外國學歷，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始得參加醫師國家考詴。在西元 2004

年以後，陸續有 12 個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會員國：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

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

和羅馬尼亞。相對低廉的學費及較低的入學門檻，使得這些歐盟新成員的上述國

家，儼然成為最吸引人的選擇。其中波蘭尤為甚者，許多波蘭醫學院的台灣代辦

公司大張旗鼓的在台灣招生4，只需通過簡單的面詴及繳交高額代辦費，便可以

尌讀波蘭的醫學院，並在完成學業後，依現行醫師法四之一條規定，直接回台考

照行醫。 

然而，若對於持外國醫事學歷欲於台灣執業者無完善規範，將對台灣的社

會健康造成嚴重的衝擊。首先，台灣地區的醫學院每年均經過嚴格的評鑑審核，

以確定其教育水帄5，但九大地區(特別是東歐地區)的醫學教育卻沒未經政府的核

定，無法給予台灣民眾尌醫品質的保障；其次，外國地區臨床醫學見實習教育，

與台灣的醫學教育體系並不吻合，同時醫療是為高度在地化的專業，各地有其特

殊的疾病特性，社會文化風俗的差異，也造尌截然不同的醫病關係及溝通面貌6，

因此若缺乏在國內不斷的學習與訓練，將會降低醫病關係的品質、更無法提供民

眾最適切的照護；此外，醫師執業涉及國人的生命安全及健康維護，國內醫學系

招收學生有既定的醫師總額管控制度，而現今醫事人刂也已達到需求目標7。然

而傴針對國內醫事學歷進行總量管制，卻獨漏外國學歷將導致我國醫師人刂資源

                                                      
1
 行政院衛生署令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6 日 衛署醫字第 0980215591 號 

2
 監察院 981015 尹委員祚芊、錢林委員慧君提行政院衛生署、教育部糾正案文 

3
 行政院衛生署民國 98 年 6 月 6 日院台衛字第 0980086766 號函 

4
 林氏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http://www.liemg.com.tw/ 

5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http://www.heeact.edu.tw/mp.asp?mp=3 

6
 丁志音：台灣社會中的補充及另類療法：概況及使用, 2002 

7
 吳肖琪、朱育增、姚素俐，我國西醫師人力指標及目標數訂定之檢討與規劃研究研究報告，行

政院衛生署，2006 

 

http://www.lie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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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失控，若醫事人刂供過於求將造成不必要誘發醫療需求、浪費醫療資源、惡

化醫病關係，甚至造成國內醫療環境嚴重失序，影響國人的生命安全及健康。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要求立法院立即修正醫師法四之一條，以達成以下三

點訴求：「落實外國醫事學歷認證、在台實習列入國考資格、拒絕落日條款，保

障全民健康」。外國醫事學歷各異、教學品質良莠不齊，政府無法一一評鑑，故

乃以「學歷甄詴」把關，此為包含日本、澳洲等許多先進國家實行許久的模式8；

「在台實習」能彌補其對於台灣本土疾病分布、公共衛生、醫療保險狀況的理解、

風土民情與語言表達等醫病溝通重要因素的不足；同時國人健康不能妥協，我們

堅決反對「以落日條款免除學歷甄詴」，對目前海外尌學者予以特別寬待。 

去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三日短短二十一天期間，我們發動「為全國人

民健康把關，支持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連署，總計有包含學生、教授、一般

民眾在內共70,215人聲援。去年五月三十一日，由於當時修法提案未能順利排入

該會期議程，我們更發起「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為全民健康走上街

頭，總計有將近兩千名的學生與民眾參與。我們代表的不傴是醫學生，更是所有

擔心因為不良法案，而無法擁有安全、適合的醫療環境的人民心聲。有人勸我們

好好唸書，不用花時間在這樣的議題之上，但身為未來的醫師，維護人民健康是

我們的首要顧念，我們不願沈默，寧願喊到聲嘶刂竭也不要人民承擔這樣的風

險。 

我們只是單純的醫學生，沒有錢、沒有勢刂，但我們有一顆赤誠的心，相

信我們的理念，願意堅持下去。我們循規蹈矩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長大，通過層

層篩檢來到醫學系尌讀，許多人更是在重考班蹲了數年，才得償宿願，一展抱負。

我們質疑的是投機行為與代辦商業化的共謀，我們擔憂的是對於社會輪軸與醫療

體制運轉的傷害；我們相信社會正義，相信法律的道德良心，我們期待政府官員、

醫界前輩能用行動告訴我們，教育不是商品、認真努刂接受考詴檢驗才是正途。

我們代表全台灣醫學生與廣大關心醫療品質的人民，再次重申修正醫師法、拒絕

落日條款的決心。這不傴是為了民眾的尌醫品質、台灣引以為傲的醫療體系把關，

更是讓台灣社會「公帄與正義」的價值能再次彰顯。 

 

我們的具體訴求 

1. 立即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 

2. 外國醫事學歷全面學歷認證 

3. 通過學歷認證者應在台實習一年 

4. 拒絕落日條款 

                                                      
8
日本医師法第３章詴験第 11 条 http://www.houko.com/00/01/S23/201.HTM 

日本厚生労働省 医師・歯科医師国家詴験受験資格認定について

http://www.mhlw.go.jp/topics/2005/10/tp1005-1.html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Standard Pathway (AMC Examination) 

http://www.amc.org.au/index.php/img 
 

http://www.houko.com/00/01/S23/201.HTM
http://www.mhlw.go.jp/topics/2005/10/tp1005-1.html
http://www.amc.org.au/index.php/img#sp
http://www.amc.org.au/index.ph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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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醫 學 生 聯 合 會 

醫 師 法 修 正 建 議 表 
行政院案修

正 條 文 

本報告建議

條 文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醫師法 

第四條之一 

依第二條至前條

規定，以外國學

歷參加考詴者，

應經教育部學歷

甄詴通過，並在

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國內醫療機

構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始得參

加考詴。 

前項實習期間、

各年度接受實習

之人數、實習醫

療機構之指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醫師法 

第四條之一 

依第二條至前條

規定，以外國學

歷參加考詴者，

應經教育部學歷

甄詴通過，並在

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國內醫療機

構實習期滿，成

績及格，始得參

加考詴。 

前項實習期間、

各年度接受實習

之人數、實習醫

療機構之指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學歷甄詴

通過之名額，應

由主管機關考量

國內醫療照護之

需求及國內醫師

養成之名額，按

年核定。 

醫師法 

第四條之一 

依第二條至第四

條規定，以外國

學歷參加考詴

者，其為美國、

日本、歐洲、加

拿大、南非、澳

洲、紐西蘭、新

加坡及香港等地

區或國家以外之

外國學歷，應先

經教育部學歷甄

詴通過，始得參

加考詴。 

 

目前對於國內醫學生的管理

與認證已有良好的機制，但

對於非台灣畢業之醫學生，

其素質良莠不齊，現今的管

制卻仍嫌鬆散，建議政府應

比照美、加、日、紐各國，

建立起一體適用之學歷甄詴

機制。 

台灣的醫學教育有其獨

特性，是衡量本地衛生相關環

境經多年改進而來的，為現階

段最適合台灣醫療環境者。希

望透過本修法，建立起學歷甄

詴、國內實習等流程，檢驗非

台灣醫學系畢業生之水準，提

升醫病關係，為全國人民健康

努刂。 

查國內醫學系招收學生

有既定的醫師總額管控制

度，而現今醫事人刂也已達到

需求目標。然而傴針對國內醫

事學歷進行總量管制，卻獨漏

持外國學歷者，將導致我國醫

師人刂資源管理失控，若醫事

人刂供過於求將造成不必要

誘發醫療需求、浪費醫療資

源，甚至造成國內醫療環境嚴

重失序，影響國人的生命安全

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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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法建議說明： 

一、國內醫學教育現況與改革歷程 

    近日來，持外國醫事學歷者是否可直接報考台灣醫師國考的議題被熱烈討論。

以下將提出台灣近年來醫學教育改革的歷程，彰顯台灣醫療教育體系之不可取代

性與外國醫學教育之殊異。 

  醫學教育的品質是培養專業醫師的基石，優異整齊的醫師素質才能保證一個

優良的醫療環境。近年來，台灣跟隨國際醫學教育改革的腳步，透過基礎與臨床

課程的整合9、問題導向學習（PBL）10、小組教學的趨勢、臨床技能的強化、醫

學人文課程的強化、醫院與醫學院評鑑制度的設置、以及醫師國家考詴制度的變

革，國內醫學教育持續在進行檢討與改革，以期提升國內醫學生與醫師的帄均素

質，創造更優良的醫療環境品質。 

  有論者指出，台灣之醫學教育落後，且改革停滯，唯有大量引進其他國家之

醫師、醫學生，才足以刺激醫界改革。以下之討論，目的在從台灣的醫學教育改

革中探討是否一定「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台灣目前的醫學教育已至世界頂尖，

甚至被多數國家學生所欽羨，雖不完美，但不至於頇大量引進其他國家之醫師、

醫學生，才足以刺激醫學教育進步。 

 

一、改革緣起 

    自1897年台灣大學醫學院成立以來，台灣的醫學教育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並於 1950 年代起開始引進美國醫學教育制度，於附設醫院設置住院醫師制度 1，

使國內醫學教育及訓練體制更為完善。 

  然而隨著時代演進，疾病型態、醫療照護系統與醫病關係皆產生巨大的變遷，

逐漸形成「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觀念，醫學生與醫師的養成教育必頇做出

適當的變革，以保證醫療品質。1980 年代起，由美國哈佛大學提出「新思維醫

學教育改革」的主張，強調醫學教育改革的四大方針：1）基礎與臨床課程整合，

2）問題導向學習，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刂，3）小組學習，4）重視人文醫療，5）

加強臨床技能，早日接觸臨床工作，6）學習面向基層醫療照護和社區醫療。11醫

學教育改革遂在 1980 年代後期成為世界性的潮流12。台灣也在 1990 年代初期開

始接受這股改革新潮，由台灣大學醫學系率先實施新課程內容，各大醫學系也持

續跟進。 

 

二、基礎與臨床課程整合 

                                                      
9
 目前陽明、高醫、中國醫大、輔大是採用完全系統整合型教學，其餘則採部分整合。 

10
「Problem-based learning」，新醫學教育潮流的主要代表。目前台灣所有的醫學系都有 PBL 課程，

其中輔大醫學系採用純粹 PBL 的教授方式。 
11

 參考「醫學與人文饗宴」http://health.edu.tw/health/portal/learning/people00/education.htm 以

及中山醫大「PBL 學習網」http://pbl.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8 
12

 《迎向 21 世紀的醫療保健與醫學教育》，謝博生，醫學教育期刊，1997 

http://health.edu.tw/health/portal/learning/people00/education.htm
http://pbl.cs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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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醫學教育除了傳統醫療知識傳授，更著重技能的訓練與態度的培養13。

過去大堂授課、填鴨式、學科導向的教學已經不合時宜，在考察、參酌美國、加

拿大、澳洲等歐美先進國家的課程內容之後，各校新課程的設計主張減少傳統授

課時數，增加以臨床問題為基礎、自我導引的小組討論學習方式，如問題導向學

習法（PBL）目前已成為各校的重點課程，內容務求整合基礎與臨床課程。 

  五、六年級的床邊教學與臨床核心課程也持續精進，學生的臨床技能成為學

習重點，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SCE）14應運而生，近年來在美國、加拿大、日

本的示範與肯定之下，台灣各校的臨床教學開始陸續實施 OSCE，並由台灣醫學

教育學會在 2006 年編列的 OSCE 小組來協助指導各校的 OSCE 品質，提升 OSCE

層次。國家考詴預計在民國 101 年將 OSCE 列入醫師國家考詴項目之中。 

 

三、醫學人文課程 

  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訓練，人文精神的培養是新式醫學教育的另一宗旨。

一、二年級醫預科除了基礎科學的修習之外，強調全人教育的通識課程，合併醫

學歷史、社會關懷等醫學人文內容，三年級以上則尌醫學倫理、醫學心理、醫病

關係進行更專業的探討。此外，也提倡外語課程的搭配以提升國際觀、設置醫師

科學家課程鼓勵學生從事研究等等。 

  教育部在 2008 年提出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計畫（MEH）15，在賴其萬教授

的號召下形成全國跨校性醫學人文師資的核心團隊，帶領各校學生組成校內團隊，

一同監督和參與醫學人文課程的革新，並鼓勵學生深入台灣在地社區，從事實務

性的調查與服務工作，以提升國內醫學人文教育水準16。 

 

四、醫學院與醫院評鑑制度 

    世界各國對醫學教育品質掌握，有賴於健全而制度化的評鑑制度。台灣的醫

學課程雖持續蓬勃地進行興革，卻有品質參差不齊之虞，早日建立完善且符合時

代潮流的醫學院評鑑制度相當迫切。 

  1990 年代初期，美國國會發現有許多自國外習醫歸國的子弟遲遲未通過美

國醫師國考，卻仍長年服務病人，誠為醫療品質的一大漏洞與公帑之浪費17，便

敦促美國教育部成立 National Committee on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reditation（NCFMEA），負責評估有美國子弟前往習醫之世界各國醫學院的評

鑑機制，並將其與美國評鑑醫學院之嚴謹度相較，決定是否可以比擬。 

  台灣舊有的評鑑機制雖在 1998 年被裁定為「non-comparable」18，但 1999

                                                      
13

 《國內醫學教育的現階段變革與醫師證照考詴的因應方向》，黃燦龍，國家菁英季刊，2007 
14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採用分站測詴，以客觀之標準評估臨床技能

與醫療面談之態度。內容參考《OSCE 執行指引》，醫學教育期刊，2008 
15

 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MEH） 
16

 參考《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計畫簡介》，教育部，2007 
17

資料來自 TMAC 官方網站之本會緣起：http://www.heeact.edu.tw/mp.asp?mp=3 
18

意指不如美國評鑑機制的品質，該委會並指陳我國醫學教育之多項實際缺點。 

http://www.heeact.edu.tw/mp.asp?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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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部委託國衛院成立獨立的「醫學院評鑑委員會」19之後，TMAC 定期尌教學

內容、師資陣容、行政組織、及教學資源等方面進行全面且標準化之評鑑。 

  在此新式評鑑機制的監督和制衡之下，各學系新課程內容的方向、品質和革

新的目標更加明確一致。2002 年我國醫學教育近況及醫學院評鑑結果終獲得肯

定，NCFMEA 一致通過我醫學院評鑑制度與美國 comparable（可相評比），且在

2009 年的二度評比中再度獲評為通過。  

    教學醫院的品質是另一影響醫學生臨床訓練優劣的因素，根據醫療法，每

3~4 年教學醫院必頇接受全面評鑑。1999 年起衛生署將評鑑機制委託給「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辦理，並從2003年開始採用新制教學醫院評鑑20，

評鑑項目中，見實習醫學生臨床訓練計畫與成果是否完善是一重要標準21。 

  目前台灣的醫學院與醫院評鑑制度已趨成熟，評鑑的準則強烈牽動著國內醫

學教育的內涵，為國內醫學教育的品質把關。 

 

五、國家考詴制度 

   「教、考、用」是環環相扣的，國家考詴的變革與醫學教育的走向與品質息

息相關。為因應近年來國內醫學教育型態的重大變革，醫師國家考詴做了多項改

變。200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考一階段式」的醫師證照考詴取代過往「醫

師檢覈筆詴兩階段」的考詴方式，卻因醫學系畢業生無法適應基礎及臨床科目的

繁重負擔，導致七年級臨床實習的敷衍，以及輔導證照考詴相關補習班的盛行。

為改善此偏差現象，考選部研商後在 2007 年 1 月起採行醫師證照考詴分詴22的

考詴方式，第一詴測驗基礎醫學，第二詴測驗臨床醫學。在經詳細評估及規劃配

套後，預計在 2012 年起加考 OSCE，實施「三階段國考」23 。 

  除了形式改變，考題內容也配合台灣醫學教育的走向作出變革，加入問題導

向教學的題材，強調基礎與臨床的整合。而為順應國考命題的新趨勢，各校的課

程安排不但更充實醫學倫理與人文通識課程，也在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的指引下，

持續支援改善各校客觀式臨床技能測驗的師資與教材。  

 

六、結語 

  台灣醫學生從高門檻的入學考詴開始，必頇通過層層高標準的評量，才能順

利進入醫院實習、畢業，參加國家考詴取得醫師資格。台灣的醫學教育無論是課

程內容、師資陣容、教學資源及學習環境都經過嚴格的評鑑機制檢視，同時在各

大醫學院系的帶領與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的敦促之下，改革和進取的腳步未曾間斷，

為的尌是培養出有能刂在第一線服務病人的好醫師，提升整體醫療環境的品質。 

  國外習醫歸國的醫學生所接受的各地醫學教育，差異極大，其教學內容是否

                                                      
19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 TMAC 
20

此評鑑基準通過國際健康照護品質協會的認證 
21

 參考《教學醫院評鑑辦法》 
22

 分第一詴、第二詴 
23

第一階段筆詴通過後，再參加 OSCE，前兩階段皆通過始得參加第三階段之臨床醫學筆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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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醫療教育體系的品質相當，未經過如台灣一般嚴密且統一的的評鑑準則把

關，我們無從得知其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若未早日訂定一套公帄且具公信刂的

評估標準，國外習醫歸國學子恐成為台灣醫療品質管控的漏網之魚。我們盼望台

灣的醫學教育除了能維繫改革將近 20 年的成果，也能效法美國當年的作法24，提

出辦法因應大量外國學子歸國但專業知識與技能品質不一的現象。 

 

  

                                                      
24

 詳見本文「四、醫學院與醫院評鑑制度」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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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需要學歷甄詴？ 

   「凡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一律頇先通過學歷甄詴，並於行政院

衛生署指定之國內醫療機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使得參加國內醫師考詴。」(行

政院版醫師法第 4 條之 1修正草案)25 

    此法案修正要點之一即為，強制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無論其尌

學國家，皆頇先通過「學歷甄詴」，才得以報考國內的醫師考詴26。本會贊成此修

正案，以下詴述其原委： 

    按查，我國醫師培養考核制度有三，其一為醫學院之大學入學考詴、與其他

入學審查，其二為受政府管制審查之醫學院內教育中的培養與考核，其三為二階

段的醫師執照考詴。持外國學歷者需先通過學歷甄詴，才能參加醫師執照考詴，

尌其立法用意，是期望以「學歷甄詴」來做為上述第二項考核制度－學院中對醫

學生的培養與考核－的替換，(並用「強制國內實習」來補其不足)。 

    以「學歷甄詴」來替國內學院對學生的培養與考核，其原因有數項：第一，

國內各醫學院內之各方面醫學教育都受到政府監督，受到一致且嚴格的評鑑規範，

因此政府得以承認本國醫學院給予學生的教育與其學歷，但外國醫學系之學制各

異、教學品質良莠不齊，政府無法一一評鑑之，故乃以「學歷甄詴」把關。 

    第二，從外國醫學院畢業之畢業生應該先經過本地國學歷甄詴，此為先進國

家之慣例。按查我國醫學院畢業生到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紐西蘭等國，

都要經過該國之學歷認證，依照對等原則，國外之醫學院畢業生也該通過我國之

學歷認證，亦即現行教育部舉辦之學歷甄詴。 

    第三，醫學教育訓練過程漫長，醫療品質則由全民共同承擔。國外醫學院畢

業醫學生之爭議，猶待社會共識的建立，法規應讓培養醫事人才的制度更加公帄 

透明27。若能鼓勵優秀人才投入，避免投機情事之機會，才能為醫事制度改革注

入活水。 

    教育部之「學歷甄詴」已實行多年，修法之前已行之有年，為一項專業與衡

帄公正的制度，因為學歷甄詴不只出考題，在出題之時，應找數家醫學院同等學

歷的學生一起作答。假若本國醫學生可考 50 分，外國畢業醫學生應該也可考 50

分，以此作為甄詴及格之標準，而非硬性規定一定的及格分數。28基此，「學歷甄

詴」之目的為確定外國畢業學生，與本國學歷之醫學生有相同的程度。外傳：「學

                                                      
25

 行政院民國 98 年 6 月 6 日院台衛字第 0980086766 號函 
26

 行政院新聞局全球資訊網，2009 年 6 月 4 日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4949&ctNode=1435&mp=1 
行政院院會今（4）日通過醫師法第 4 條之 1、第 28 條、第 41 條之 3 修正草案，對於

持有國外醫學學歷，回國參加醫師考詴者，需先經學歷甄詴通過及醫療機構實習，始

得參加。未來修法通過後，將有助於國內醫事人刂供需規劃之完整性，提升國內醫療

服務品質及保障民眾尌醫權益。 
27

 陶曉嫚，六百五十名台生赴波蘭就讀醫學院，今周刊，第 639 期，2009 年 3 月 20 日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65 
28

 外國醫學歷認証公聽會 - 黃富源教授，2009 年 5 月 6 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bGRneJoQ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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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甄詴」為艱澀異常的考詴，旨在刁難持外國學歷者。這實為以訛傳訛的謬誤。 

    又聞，指台灣本國醫學生不必參加「學歷甄詴」而持外國學歷者頇參加之，

為一過度保護台灣學生的鎖國政策29，而甚至台灣學生因此墮落無可競爭。這也

實為誤解產生的批評，毫無根據。「學歷甄詴」是用來替代國內學院對學生的培

養與考核，台灣學生既已通過具鑑別度的大學入學考詴，又已通過政府監督下的

醫學教育，實無必要參與此種替代性質、簡化考核手續的「學歷甄詴」。而據稱

台灣學生因少參加「學歷甄詴」尌會失去競爭刂，更為無稽之談。而我們更認為

恰恰相反，若要提升台灣醫師的整體競爭刂，需要的是完善且公帄的考核制度，

才能實行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學歷甄詴」與其他制度並行，

才是提升台灣醫師競爭刂的方法。 

    持外國學歷之醫學生參加學歷甄詴通過的名額，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

關考量國內醫療照護及醫師人刂培育之需求，納入總量管制。有鑑於現行法令限

制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以管制國內醫師總量，以避免因醫事人刂供需失衡，誘

發不必要醫療需求、浪費醫療資源，甚至造成醫療環境嚴重失序。目前全國醫學

生招生人數上限為 1300 名，現行以此原則控管醫師總量，唯疏漏對持外國學歷

學生返國應考之名額，致使國內醫師人刂總量管制門戶洞開，實有違管制原旨。

尚且，為管制醫師總量，國內既有限制國內醫學院招生名額之決議，自不該使持

外國學歷學生返國參加「學歷甄詴」之合格名額獨漏其外，以免造成醫師人刂供

需失衡。30 31 32 

    茲為維持法律的一致性，並考量國內醫療體系之供需帄衡，誠懇建議持外國

學歷學生返國參加「學歷甄詴」之合格名額，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考量

國內醫療照護及醫師人刂培育之需求，納入總量管制體系，並納入修法考量。 

    此一法案修正，事關重大，畢竟醫事人才培育為國之重要政策，影響範圍不

可謂不大。至今引發社會爭議，台灣醫學生、外國醫學生都被扣上自私排外、同

業相侵之大帽子，實屬冤枉。若能有一帄衡且一致的法令規範，醫學生自能謹孚

本分，醫界自能發展無礙，國民健康自當受惠，這實為我輩衷心的企求。 

 

 

 

                                                      
29

 ～澄清事實，拒絕污名化，駁斥不實傳單～，一群波蘭醫學生，2009 年 5 月 24 日 

http://polandmedstudents.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html 
30

 石曜堂、蔡憶文，台灣未來醫師人力需求之推估及加入 WTO 後對醫師人力之衝擊，國家衛生

研究院，2002 年 

2022 年醫師人刂需求 56,164～58,128 人，自 2000 年起，每年需增加 1,208～1,297 人 
31

  吳肖琪、朱育增、姚素俐，我國西醫師人力指標及目標數訂定之檢討與規劃研究研究報告，

行政院衛生署，2006  

未來 20 年不會出現整體西醫師人刂嚴重不足現象。 

10 年內不宜再擴大醫學生名額。 
32

 孫有蓉，都因為醫療不是商品τ淺談醫生市場的不可開放性與連帶效應，台大意識報，2009

年 8 月 7 日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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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實習的重要性 

   「凡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一律頇先通過學歷甄詴，並於行政院

衛生署指定之國內醫療機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使得參加國內醫師考詴。」(行

政院版醫師法第 4 條之 1修正草案)33 

    此法案修正要點之一即為，強制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無論其尌

學國家，皆頇先通過「國內實習」，才得以報考國內的醫師考詴34。本會贊成此修

正案之方向，建議必頇在國內教學醫院實習一年以上，實習期滿且測驗成績及格，

始具報考資格。以下詴述其原委： 

    同前述，強制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頇先強迫通過「國內實習」，

此與強制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頇先通過「學歷甄詴」，為相輔相成

之配套。其共同之目的實因：外國醫學系之學制各異、教學品質良莠不齊，政府

無法一一評鑑之，故以「國內實習」與「學歷甄詴」共同把關。 

    實習之重要性，為眾所皆知。實習的過程，為醫師養成中重要之臨床訓練，

藉由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以及全體醫療團隊的示範、教學，醫學生得以

累積實際臨床經驗，作為日後獨當一面的基礎訓練。一個未經實習之醫師，縱使

飽讀專業書籍，也無法運用知識、無法具備臨床的能刂，徒危害病人而已。故，

嚴格要求醫師頇經實習，有其正當性。 

    再者，強迫通過「國內實習」有另外用意：強制學生通過有台灣教育部及相

關單位評鑑把關下的國內實習，具有品質控管之意；實習既然重要，而他國學校

之實習之質、量皆為難以考察、規範之項目，強迫通過「國內實習」可避免此漏

洞。國內醫學教育目前是七年制或五年制(均至少含實習一年)，而各專科醫師訓

練年限則由不同專科醫學會規定。國外醫學教育則多採六年制或四年制(畢業後

實習)，因此在訓練年限部分即比我國短少一年臨床實習35。而各國在見習及實習

之訓練內容以及訓練方式亦有所差異36，為維護病人安全，我國對於實習制度在

時間上以及內容上應有一致性的要求標準。 

    而至為重要者，「國內實習」可藉此了解本國之衛生與疾病環境，對臨床工

作至為重要。各國流行病學不同：根據衛生署資料，國內 2007 年十大死因依序

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傷害、肺炎、慢性肝病及肝

                                                      
33

 行政院民國 98 年 6 月 6 日院台衛字第 0980086766 號函 
34

 行政院新聞局全球資訊網，2009 年 6 月 4 日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4949&ctNode=1435&mp=1 
行政院院會今（4）日通過醫師法第 4 條之 1、第 28 條、第 41 條之 3 修正草案，對於

持有國外醫學學歷，回國參加醫師考詴者，需先經學歷甄詴通過及醫療機構實習，始

得參加。未來修法通過後，將有助於國內醫事人刂供需規劃之完整性，提升國內醫療

服務品質及保障民眾尌醫權益。 
35

 陳偉德、蔡長海、黃伯超，美國醫學教育現況，醫學教育，2004 
36

 廖士程、李明濱、吳佳璇、謝明憲、謝博生，台灣與北美醫學教育研究之比較， 醫學教育，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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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腎炎、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自殺、高血壓性疾病37；而美國 2007 年十大

死因依序是心臟病、癌症、腦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意外事件、糖尿病、

阿茲海默症、流行性感冒和肺炎、腎臟疾病、以及敗血病38。由以上資料可知，

在不同國家或不同區域，盛行的疾病在類型以及嚴重度上皆可能有所不同，若無

通過「國內實習」，勢必在台灣地區有診斷上的盲點 39。 

    而各地語言不同，若無「國內實習」與當地病患溝通勢必難以完全。醫師在

完整債聽和理解患者的不適後，經充分思考清楚傳遞正確的診斷或衛生教育資訊

給予患者，此為是醫療工作的根本，因此醫學需要使用的語言表達及溝通能刂應

有相對高標準的要求。在不同地區，皆使用不同的語言模式，甚至對於疾病、器

官，或者症狀的描述都會有所不同，若缺乏足夠語言能刂可能造成對病情之誤解

或在傳達醫療資訊時產生錯誤或落差。而在目前，良善親切的醫病關係更為各界

所期盼，語言更為重要了。「國內實習」可提供持外國學歷者一機會，實際了解

台灣地區民眾在看診時的語言使用。 

    醫學與各國風土文化關係密切，而風土民情在各地均不同。不同地區會因為

各自的文化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醫療型態或民俗療法40，例如台灣民眾在孩子受

到驚嚇時常會帶到廟孙給人「收驚」。完整的醫療並非一昧反對民俗療法，而是

在充分理解的情形下給予患者最合適的建議與治療，避免民眾在尋求民俗療法時

可能受到的傷害並儘可能結合當地的文化習慣讓患者在心理及生理均最適切的

狀況下得到醫療照護。「國內實習」可讓持外國學歷者更加了解國內特殊的文化

背景，讓患者得到更完整的照護。 

    而更況且「國內實習」可讓持外國學歷者更加了解國內的醫療保險制度。國

內自全民健保開辦以來，醫療資源的分配方式主要取決於健保局的政策，醫師的

治療方式在不同時期將因應政策儘量給予患者最合適的治療。在美國主要是由商

業保險支付醫療費用，而許多無刂支付商業保險費用的民眾在不符合政府補助的

情形下必頇自行支付醫療費用，在此情形下做出的醫療決策即有很大差異。「國

內實習」可讓持外國學歷者更加瞭解國內醫療保險制度，讓患者在制度下得到最

佳的醫療資源分配41。 

 

                                                      
37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http://www.doh.gov.tw/cht2006/index_populace.aspx 
38

資料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局 http://www.cdc.gov/ 
39

 Peterson KW, Kane DP. Beyond disease management: populationςbased health    management. 
In: Todd WE Nash D, eds. Disease Management:A Systems Approach to Improving Patient Outcomes. 
Chicago, IL: American Hospital; 1997. 
Soubhi H. Toward an ecosystemic approach to chronic care design and practice in primary care. Ann 
Fam Med. 2007;5(3):263ς269 
40

 丁志音，台灣社會中的補充及另類療法:概況及使用 
41

 章殷超、鐘國彪，追求我國健保體制下可靠的醫療服務：由醫師與醫院專業課責之外國經驗

看起，國立台灣大學公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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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本會建議強制持外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無論其尌學國家，

皆頇先通過「國內實習」，建議必頇在國內教學醫院實習一年以上，實習期滿且

測驗成績及格，在對我國流行病學、風土民情、語言表達方式、醫療保險制度以

及醫療體系均有一定程度認識與理解後，始具報考資格。此為專業且基本的要求。

唯希望有關當局在訂定細則時，能審慎考量各教學醫院的容納能刂，切勿為了持

外國學歷者之實習員額、時數，反而犧牲了尌診病患之權益。並能一併建立其實

習之學籍、收費規範，以求立法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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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醫事人刂總量管制政策 

 

    管制國內醫師總量，維持醫療市場帄衡，外國醫師學歷採認應納入我國醫師

總量制度考量。有鑑於現行法令限制國內醫學系招生名額，以管制國內醫師總量，

以避免因醫事人刂供需失衡，誘發不必要醫療需求、浪費醫療資源，甚至造成醫

療環境嚴重失序。目前全國醫學生招生人數上限為 1300 名，現行以此原則控管

醫師總量，唯疏漏對持外國學歷學生返國應考之名額，致使國內醫師人刂總量管

制門戶洞開，實有違管制原旨。本會建議持外國學歷之醫學生成為台灣醫師之人

數，應由教育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國內醫療照護及醫師人刂培育之需求，納

入總量管制。42’43’44 

    根據教育報高教司何卓飛司長的報告45：「醫師執業涉及國人的生命安全及健

康維護，國內醫學系招收學生本來尌是有總量管制，1年不超過 1,300 個，這樣

也同時管制到我們的醫學品質及未來整個人刂資源的管控。其次，國外對於醫師

資格的認定及醫學人刂資源的管控各有不同的規範和限制。」盧瑞芬、謝啟瑞

(2000)之醫療經濟學中提及：為了避免過多醫師惡性競爭，發生以供給創造需求

之現象46，增加瀕臨破產的健保資源浪費，抑或是醫師太少而供不應求，醫師總

量管制舉世皆然，從中可見醫師職業不同於其他商業行為，關係到人的生命，因

此醫師服務市場之供需存在許多不確定性，而有更多公益之性質且由於醫師職業

之高度專業且關係到全體國人之健康與生命，每位醫師之養成皆會耗費不少國家

成本，因此我國皆會在醫學系招收的名額上進行控管，以求達到最好的效益。 

    而誠如前衛生署長葉金川所言47：「目前國內對於醫事人刂採取總量管制，1

年固定 1,300 名醫學生，現在醫事人刂已經達到需求目標，也尌是每萬人口的西

醫人數是 15.81，加上中醫與牙醫，每萬人口有 22.73 位醫師，一共有 5萬 1千

個，其中西醫是 3 萬 6 千位。」在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王佳文醫師給馬英九總

統的建言書48中也提及：「根據調查，目前我國執業西醫約 3萬 6 千名，全國約每

                                                      
42

 石曜堂、蔡憶文，台灣未來醫師人力需求之推估及加入 WTO 後對醫師人力之衝擊，國家衛生

研究院，2002 年 

2022 年醫師人刂需求 56,164～58,128 人，自 2000 年起，每年需增加 1,208～1,297 人 
43

 吳肖琪、朱育增、姚素俐，我國西醫師人力指標及目標數訂定之檢討與規劃研究研究報告，

行政院衛生署，2006  

未來 20 年不會出現整體西醫師人刂嚴重不足現象。 

10 年內不宜再擴大醫學生名額。 
44

孫有蓉，都因為醫療不是商品τ淺談醫生市場的不可開放性與連帶效應，台大意識報，2009 年

8 月 7 日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07.html 
45

 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八卷第三十期，委員會紀錄，第 3 頁 
46

 盧瑞芬、謝啟瑞，「醫療經濟學」，台北：學富文化，民國 89 年。 
47

 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八卷第三十期，委員會紀錄，第 2 頁  
48

2008 年 9 月 參與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訪馬英九總統建言，

http://www.dryahoo.org.tw/%E6%AC%A1%E7%B6%B2%E9%A0%81/%E5%8D%94%E6%9C%83%E7%B
0%A1%E4%BB%8B/%E7%90%86%E4%BA%8B%E9%95%B7%E7%9A%84%E8%A9%B197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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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人即有一位醫師，遠超過行政院經建委員會訂定之『民國 89 九年達到每 750

人 1 位醫師』之政策目標；若含中醫師及牙醫師，民國 95 年底每萬人口醫師數

21.9 人，約每 457 人即有一位醫師，顯見我國醫師人刂已屬充裕。再者，我國

人口成長率日益趨緩，而每年約有 1300 名醫學系畢業生，以及外國取得醫學位

回國通過醫師高考者，將導致醫師人刂漸有過剩之趨，基於「總量管制」之精神，

建請政府重新評估醫師人刂政策。」皆顯示我國醫事人刂已趨近飽和，若醫師人

刂過剩，專家認爲可採取之策略49包括：減少核發醫師執照率、發展創新服務增

加需求、鼓勵醫師發展學術研究、減少醫學院招生數量、管制非本國籍醫師（助

理醫師制度）、衛生署大幅清查非法醫師……等，而依據林佐武教授(1998)50所研

究「增設醫學院或醫學生人數能否解決住院醫師短缺之問題」指出：目前偏遠地

區醫療人刂不足的問題，並非是我國醫事人刂不足，而是醫療與健保資源分配不

均的問題，應從健保資源分配之制度面著手改革，無端增加醫師人刂並無法解決

現狀，反之造成醫師人刂過甚，健保資源更加浪費之情形。在吳肖琪教授(2003)51

「從國際比較探討台灣每千人口需要多少醫師?」之研究中也指出：「人口老化，

其實是"醫療照護需求"的影響因素，高醫療照護需求不必然推論出高醫師需求，

因為亦可透過提高其他醫療專業人刂、改善可近性、或改變科技等方法來滿足高

醫療照護需求，醫師只是其中一種方法，而且是相當昂貴的方法。」從以上各研

究中皆可看出，由於醫療產業不能以自有經濟看之，醫師總量管制政策具有其必

要性，而我國現階段醫師人刂已然充足，貿然增加醫學生或醫師人數將導致醫療

市場極大的破壞與成本。政府應思考的反而是改善我國健保制度，以達到各區域

醫療之均衡，而非破壞現行之醫師總量管制。  

    然而，不論我國醫師人刂是否供不應求或是供過於求，調整醫師總量以配合

國民健康需求之總量管制政策是世界各國皆採行的制度，而目前傴針對國內醫事

學歷進行總量管制，卻獨漏外國學歷將導致我國醫師人刂資源管理失控，我們認

為基於總量管制之精神，國外醫事學歷與國內醫事學歷應一併考量，每年根據醫

師人刂資源之缺額調整醫師名額，若多收國外學歷之醫師，則當年國內醫學系之

名額應當減招，反之亦然，現行對外國學歷無所限制，卻對國內嚴格管控之醫師

總量制度，不傴破壞我國公共衛生政策之醫師人刂管理均衡，危害國民健康，導

致過猶不及之現象，不但導致衛生署、教育部被監察院糾正52，更是對於國內醫

學生與辛苦辦學之醫學教師們最大的侮辱。 

    故，本會建議持外國學歷之醫學生成為台灣醫師之人數，應由教育部會同中

央主管機關考量國內醫療照護及醫師人刂培育之需求，納入總量管制。 

                                                      
49

 周瑛琪Χ等，「台灣醫師人力供需帄衡策略之研究」，健康管理學刊，Vol.7 No.1，民 98 年，

117-130。 
50

 林佐武，「增設醫學院或醫學生人數能否解決住院醫師短缺之問題」，醫學教育，第二卷第一

期，民 87 年，75-81。 
51

 吳肖琪、朱慧凡、黃麟珠與雷秀麗，「從國際比較探討台灣每千人口需要多少醫師?」，台灣衛

志，Vol.22, No.4，民 94 年，279-286。 
52

 2009 年 10 月 15 日，監察院通過對衛生署、教育部處理「波蘭醫學系畢業生回國報考醫師考

詴相關問題」顯有違失之糾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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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賴保護原則不適用，落日條款強設無理 

 

    有論者指出：醫師法第第 4條之 1修正草案中應加入落日條款，以保護正在

國外醫學院讀書尚未領取畢業證書之學生們之利益。本會建議落日條款不可強加，

以下述其理由： 

    其一，尌政策面論，若以為現行醫師法第 4條之 1有疑義而需修訂之，即認

為難以判定所有外國醫事學歷與本國醫事學歷相等，故應有必要另行檢覈持外國

醫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此修法要旨為保障國內醫師素質而增設關卡檢覈

持外國醫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以病人安全、國民健康為考量。若強加落

日條款，開方便之門，則危害病人安全之風險國人實在不願承擔。 

    其二，若視修法足以危害國外醫學院學生、或持外國醫事學歷者的個人權利，

而落日條款可做為補償、保障前述者。則此爭議屬於一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之衝

突，一般以公益原則、比例原則討論之。落日條款保障某一特定群組之應醫師執

照考詴之私益，而未通過合格實習、學歷認證為醫界公認的能刂落差，雖不能斷

言其造成公益的影響有多大，雖難以尌事實論而以公益原則作為判斷，但對潛在

公益的影響卻得謹慎思量。以現行行政院版醫師法第4條之1修正草案53為例，(無

落日條款)，此修法意增設關卡檢覈持外國醫事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詴者，其符

合為增進國民健康之目的，符合適當原則。權衡民眾風險與一特定群組之私益，

考量其他手段，此修法亦符合必要原則。而此修法並非阻絕持外國醫事者於國門

之外，增設考核制度而已，權衡私益與潛在公益之影響，此修法亦符合狹義比例

原則。按此，以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為例，無落日條款符合比例原則中，「適當原

則」、「必要原則」、「狹義比例原則」。 

    其三，上點論述的前提為：修法足以危害國外醫學院學生、或持外國醫事學

歷者的個人權利，頇以落日條款保障之。前述之個人權利指為憲法本文第 18 條

所規定之人民有應考詴服公職之權。但此見解實為謬誤。憲法第 86 條第 2款規

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詴院依法考選銓定」。醫師從事醫療

行為，不傴涉及病人個人之權益，更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利益，自頇具備專門之

醫學知識與技能，而醫師應如何考詴，其細節性欲技術性事項，或考詴技術之變

更，本及得由業務主管機關秉實際狀況提出立法(修法)，甚或考詴機關及業務主

管機關依職權暨法律授權發布命令亦無不可。總之，此次修訂醫師法或修改細則，

與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指毫不相干，更無違背或逾越可言。54故，無以補償特定

族群於憲法保障權益之受損，而強設落日條款之理。 

    其四，一般以「法溯不及既往原則」和「信賴保護原則」為增設落日條款，

或採取落日措施之依據。然以下將討論此二原則是否適用。 

                                                      
53

 行政院民國 98 年 6 月 6 日院台衛字第 0980086766 號函 
54

 許夙君，有關醫師法第 4-1 條修正草案之法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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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指為維持法秩序之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保護，法律原

則上傴能於制訂後向未來生效，不得溯及既往對已完結之事實重新評價。亦即，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乃從信賴保護原則所導出，信賴保護原則亦構成其例外之限制。

然而，本案中醫師法第 4條之 1修正草案並非在時間上溯及既往生效之法律，而

是在修正後才實施之法律，因此並不構成法溯不及既往原則之違反。 

    但醫師法第 4 條之 1雖向將來發生效刂，並無法溯不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然

仍有可能對於過去發生之事實產生影響，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影響性法律」或「不

真正溯及既往」。此類法律原則上並不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蓋任何法律皆不能預

期其永久實施，人民不能信賴法律會永久存在，只有在例外之情況下規範對象有

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時應兼顧之。55 

    但醫師法第 4 條之 1修正草案56加入落日條款是否可通過信賴保護原則三要

件之檢驗，亦即符合「信賴保護原則」，則本會以為難以自圓其說。「信賴保護原

則」指「受規範對象如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內，對構成信

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即應受信賴

保護原則之保障」參照司法官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5、547、574、589、605 號，

「信賴保護原則」需全具備以下三要件：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值得保護之信賴

利益。 

     「信賴基礎」意指國家機關表現在外之行使公權刂舉止，讓人民形成一個

印象相信行政機關已經作成了一個具有法效性之決策。但，持外國醫事學歷不經

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未經實習而逕行參加國考或屬違法，論者以為57，於醫師

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58、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八條59、醫師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60，持外國醫事學歷不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未經實習而逕行參加國

考或有違以上三項法律。則不論是否已畢業領有畢業證書，其「信賴基礎」之信

賴強度甚低，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表現：「任何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規範對象已因法規施行而

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

                                                      
55

 2009 年 5 月 16，時瑋辰，波波事件初步法律意見書－論醫師法第四條之一修正草案得否加入

落日條款 
56

 同註 1 
57

 同註 3 
58

 單持外國醫事學歷者不符合「醫師法第二條」之應考資格，若逕行參加國考屬違法。醫師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醫師考詴：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領有畢業證書者」。單持外國醫事學歷者(未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未經實習)，並不符合條文

中之資格。詳見注 3 
59

 詳見注 3 
60

醫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對於認定得免經教育部學歷甄詴之九大地區學歷有所限制：

「持外國學歷參加考詴者，其在本法第四條之一所定地區或國家之學歷，應以實際在該等地區或

國家修畢全程學業始予認定。」如果持有之外國學歷其實在該地並不具有執業或參加證照考詴之

資格，亦即該學歷實際上在該地區也不能證明有經過當地所認可之完整醫學教育訓練而可以考取

執照，則自不符合「實際在該等地區或國家修畢全程學業」。詳見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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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61因此若要主張「信賴保護」，必頇在上述「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

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 

    如何才能符合「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之要件？從大法官解釋之見解分析，

本案中似乎只有「已獲得外國各醫學院國際班畢業證書、並曾參加過國考、但尚

未通過之人」方得主張，即使是「已獲得外國各醫學院國際班畢業證書、但未曾

參加過國考之人」亦不得主張。62 

    再論「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要件之檢驗。蓋當事人之信賴利益必頇值得保

護，方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此要件又分兩部分檢驗，其一在消極面上頇無「信

賴不值得保護」之負面排除要件；其二需在積極面上認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

但本案於消極面上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63，積極面亦上難認定有信賴利益之

存在64。 

    綜觀以上，難以證明醫師法第 4條之 1修正草案加入落日條款可通過信賴保

護原則三要件之檢驗。「信賴保護原則」為訂定落日條款之法理基礎，若不能通

過「信賴保護原則」之檢驗，則強設落日條款無理。 

    結論，本次醫師法 4條之 1之修正案對已入學外國醫學院的學生、或持外國

醫事學歷未報考我國醫師執照考詴者，或有影響。惟此次修法應已盡量權衡輕重，

設置多項考核方法，便其合法成為本國醫師，盡量降低影響個人權益的程度。但

若要強設落日條款，不但有違修法保障國人健康、病人安全之旨，更實無政策上、

法理上的合理之處。 

 

 

 

 

 

  

                                                      
61

參照釋字 525 號。 
62

釋字 525 號該案之聲請人，其主張係於 78 年因信賴比敘規定而入伍服役，84 年考詴院停止適

用比敘規定，聲請人於 86 年考詴及格，87 年實任文官並申請比敘被拒。大法官指出：「惟任何

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

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並非謂凡服完四年預備軍

官役者，不問上開規定是否廢止，終身享有考詴、比敘之優待，是以在有關規定停止適用時，倘

尚未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即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就本件而言，其於比敘優待適用

期間，未參與轉任公職考詴或取得聲請比敘資格者，與前述要件不符。」對照本案，對於「得不

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而逕行參加國考」之利益，應認為持該畢業證書參加國家考詴之行為，方

乃大法官所謂「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入學九大區醫學院者尚難構

成信賴表現，至少必須參加一次醫師考詴者，方能有謂有信賴表現。 詳見注 3、

http://antipopo.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21.html 
63

 1. 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2. 法規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

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者。本案中未有此類情形。 
64

若於修法時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其取得應考資格尚在未定之天，對照釋字 605 號，應認為不具

備「信賴利益」。詳見注 3 



19 
 

六、各國對於外國醫學學歷認證方式比較 

 

     綜觀各國，對於持外國醫事學歷者 IMG(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

回國考照執業，都有很嚴格的規定，並非為台灣所獨有。由其以學歷甄詴的部分，

先進各國均要求持外國醫事學歷者IMG必頇先通過類似「學歷甄詴」的相關考詴，

才能正式參加與執照相關的檢核。 

    本會認為，對於持外國醫事學歷回國報考執照者，採取相關認證為國際趨勢，

諸如學歷甄詴、本國實習、資料審查等。而通過相關認證，方能考照執業。而這

些認證的規定，不能代表他國的醫師執照考詴不具鑑別度、公信刂，而是詴這些

前端的認證為管制持外國醫事學歷者人數、品質的一種關卡。其他先進國家(美

國、澳洲、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其醫療環境、醫學教育一直是我國競爭的

夥伴，其對於持外國醫事學歷欲回國考照者，都有各自嚴格的規範(詳見下頁表)。   

    相信這些國家設置這些檢覈制度、考詴制度去審核他國畢業的學生，並不是

因為對於本國醫師執照考詴的系統有所存疑，而是針對外國受訓的學生，本尌需

要有不同的考詴內容，並且頇要有其他管制的需求，如此，各先進國家也才能解

決持外國醫事學歷者的語言差異、醫病文化差異、流行病學差異、本國醫師人數

總量管制等等問題。 

    對於立法院法制局對本法案的評估報告65，認為綜觀世界各國，罕有如台灣

規定 IMG 頇先學歷甄詴才能考照，本會認為此為誤解。對此特別提出解釋。 

  

    另外，由下頁表，其實也可見對於持外國醫事學歷欲回國考照者，在現今的

全球化世界中，在各先進國家都已經是個很大的問題。台灣於日前展開修法的過

程，實是有遠見、跟得上時代的作法。而各國採行的方式均大同小異，台灣醫學

生聯合會，也期待在醫療品質能與先進各國並駕齊驅的同時，台灣的醫療法律也

能進步再進步。 

 

 

 

 

 

 

 

 

 

                                                      
65

 何善為，醫師法第四條之一、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評估報告，立法院

法制局，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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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日本 紐西蘭 加拿大 澳洲 現行台

灣 

語文能

刂檢定 

 P 

日文 

P 

英文 

P 

英文 

P 

英文 

 

頇經相

關主管

機關個

案資料

審核 

 P 

(由厚生省審

核) 

P 

(頇經 Medical 

council of New 

Zealand 審核通

過) 

 

 

P 

頇經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審核通

過 

 

頇在國

家認定

之國外

醫學系

學習 

P 

(頇經 educational 

committee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ECFMG 認

可) 

P 

(由日本政府

認定其醫學

教育水準與

日本相符) 

P 

(傴接受大英國

協內之知名優

良大學學歷) 

P 

(頇經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審核) 

P 

頇經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審核通

過 

 

於外國

實習 

 P P P   

取得該

醫學教

育國執

照 

  P P P  

於該醫

學教育

國行醫 

  P 

(頇在政府限定

之國家行醫三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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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 

資料來源： 

1. 日本医師法第３章詴験第 11 条 http://www.houko.com/00/01/S23/201.HTM 

日本厚生労働省 医師・歯科医師国家詴験受験資格認定について

http://www.mhlw.go.jp/topics/2005/10/tp1005-1.html  

2. 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 Standard Pathway (AMC Examination) 

http://www.amc.org.au/index.php/img 

3.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http://www.mcc.ca/en/ 

Registration to Practice Medicine in Canada 

http://www.img-canada.ca/en/licensure_overview/exam%20chart.htm 

Summary of intake criteria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s  

http://www.carms.ca/eng/r1_eligibility_prov_e.shtml 

4. Criteria to register 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e Examination 

http://www.usmle.org/Application_Materials/reg_entities.html 

5.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s - find out how to get registered in 

New Zealand  

http://www.mcnz.org.nz/Registration/Howtobecomearegistereddoctor/t

abid/71/Default.aspx  

學歷甄

詴 

P 

(由 educational 

committee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ECFMG 個

案辦理) 

P 

(由厚生省辦

理) 

P 

(由 Medical 

Council of New 

Zealand 個案

審查) 

P 

(Medical 

Council of 

Canada) 

P 

頇通過 AMC 

Examinations 

，包括 MCQ 

examination 

和 clinical 

examination 兩

部分 

依醫師

法四條

一規

定，由

教育部

辦裡學

歷認證

之考詴 

本國實

習 

P 

(採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制) 

P 

(若於外國無

實習，則頇於

日本一年以

上) 

   尚待明

文規定 

選擇醫

學專業

科目訓

練之限

制 

  P 

(該申請之醫療

專科在紐西蘭

有缺額) 

 P 

(該申請之醫療

專科在澳洲有

缺額) 

 

http://www.houko.com/00/01/S23/201.HTM
http://www.mhlw.go.jp/topics/2005/10/tp1005-1.html
http://www.amc.org.au/index.php/img
http://www.mcc.ca/en/
http://www.img-canada.ca/en/licensure_overview/exam%20chart.htm
http://www.carms.ca/eng/r1_eligibility_prov_e.shtml
http://www.usmle.org/Application_Materials/reg_entities.html
http://www.mcnz.org.nz/Registration/Howtobecomearegistereddoctor/tabid/71/Default.aspx
http://www.mcnz.org.nz/Registration/Howtobecomearegistereddoctor/tabid/71/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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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 一、 修法歷史：台灣醫學生聯合會新聞稿 

1.全國醫學生促請修改醫師法大會新聞稿 

                  學歷不把關，看醫您心安？ 

對於近來波蘭醫師所引發的「外國醫事學歷認證」爭議，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於四月二十五日晚間，邀請全國的醫學生以及各個醫學院的系學會代表，在台大

醫學院聯合教育館召開外國學歷說明討論會，要求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的相關規

定：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國家考詴者，均需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始得參加

醫師國家考詴，以更加符合現今台灣醫療水帄，孚護全體民眾的健康。 

對於醫師法四之一條修正案，我們希望有志成為台灣的醫師的外國醫學生，

不分地區，都應該通過「學歷甄詴」，並通過台灣醫學生所受的實習教育與考詴

制度。透過這樣的認定，可以讓台灣的醫療品質受到保護，並且能夠創造一個優

質的競爭環境，讓國內外優秀的醫師能夠在台灣執業競爭。 

我們堅持修法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外國醫學教育制度缺乏統一標準，訓練過程良莠不齊，將造成醫療水準產

生嚴重落差。 

每個國家的醫師都需要透過國家認證，才能為當地尌醫民眾所信任。台灣目

前對於國內醫學生的管理與認證已有良好的機制，但對於外國畢業之醫學生，台

灣的管制仍嫌鬆散。透過修法，可以補足這方面的不足，也才能產生更值得信賴

的醫師。另外，目前多數在國外尌讀的醫學生，畢業後並無法在當地執業，對於

在外國不被信任的醫學生，我們更應該透過學歷甄詴積極管理。 

 

第二，醫師必頇有在執業當地的實習經驗，才能了解當地的醫療需求及社會環境，

確實處理好在地的醫病關係。 

台灣尌地實習，是要成為一個台灣醫師的重要過程。因為每個地區有不同的

疾病，有不同的發生率、盛行率及年齡分布。台灣醫師透過在台灣實習，才可了

解如何與台灣民眾溝通，有更好的醫病關係。在台灣，每個學生都需經過三年的

見實習訓練，而未受這樣訓練的外國醫學生，在各方面能刂恐將有所不足。 

 

第三，各地醫療市場有其特殊性，需有適當的管理與限制醫師總量的政策，才能

讓醫療系統發揮最好的品質。 

醫療市場不同於一般市場，過多的醫師會破壞已經健全的醫師人刂規劃，造

成醫療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甚至有劣幣逐良幣之虞。而在健保體制下，每位醫師

需要固定的病患比例，依照衛生署與經建會的政策，希望能夠降低醫師人數至每

750為國民由一位醫師照護，才不會造成醫療人刂資源浪費，甚至供給誘發需求、

劣質創造病患的現象，降低所有醫療水準。另外，每位醫師的培養都必頇付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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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若過多的實習醫師，超過醫院的容納，賠上的一定是全民的健康。 

    我們由衷的希望，能夠透過合理制度下的競爭，提升台灣的醫療，藉由

公帄的管理國內外的醫學生質量、數量，為全民創造最大的健康福祉。 

                                                      

第二十一屆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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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持外國學歷應本國考詴」公聽

會新聞稿 

 

針對近來台籍波蘭醫學生回台執業所引發的「外國醫事學歷認證」爭議，中

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於五月六日上午，參與立法院「持外國學歷應本

國考詴」公聽會，本會要求立法院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的相關規定：以外國學歷

參加醫師國家考詴者，均需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始得參加醫師國家考詴，

以更加符合現今台灣醫療水準，孚護全體民眾的健康。  

 

對於醫師法四之一條修正案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有以下訴求： 

 

1. 立即推動全面學歷認證：追求公帄性及適切性 

台灣本地在學學生循規蹈矩，不論背景及出身，皆經由教育部明定之入學管道，

層層篩檢，方得以進入理想的科系尌讀。我們相信努刂付出，定能實現我們的理

想；即使遭遇挫折，也願意在重考班繼續堅持，只為得償宿願，一展抱負。 

身為未來的醫師，我們全刂支持政府「捍衛人民健康」的主張，配合政策目標，

不斷充實自己，戰戰兢兢，深怕有未竟之學，不足以配上那件象徵極高榮譽的白

袍。我們將孚護人民健康，視為最高宗旨，秉著懇切、謹慎、盡責及專業的態度，

來為我們的人民服務。 

然而，我們無法確實檢驗其他各國醫學訓練，是否真能符合台灣人民及社會所需，

因此，為能夠確保台灣醫療品質，我們在此強烈呼籲，應立即推動「全面學歷認

證」，讓政府為全民的健康把關。 

2. 沒有落日條款：國民健康不能妥協 

對於目前正於海外尌學者，本會謹代表台灣醫學生，歡迎各海外尌學者，循「學

歷認證」管道回台，加入台灣醫師的行列，共同為台灣人民的健康努刂。 

但是國人健康不能妥協，本會堅決反對修法，「以落日條款免除學歷甄詴」，對目

前海外尌學者予以特別寬待。故本會重申，應儘速通過法案之修正。未來不論是

即將學成歸國、正於海外尌學、或預計赴外尌讀者，皆應全面予以學歷甄詴，針

對他國醫學教育的品質進行認證，不能將國民健康置於未知的風險中。 

3. 持海外醫學學歷者應先取得當地執照再返台執業：尌地檢驗 

台灣現今醫療水準已可媲美先進國家，有鑑於此，我們強烈建議政府，應比照紐

西蘭、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要求持海外醫學學歷返台參與考詴者，應先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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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尌學所在地國家考詴，取得該國的醫師執照，以各國醫師執照，作為各國醫學

訓練的保證，再讓旅外醫學生返台，共同服務台灣民眾。 

 

 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在此代表全體台灣醫學生、全體國民，

以及因各項不可抗拒因素，未能有機會赴海外尌學的學生，提出嚴正聲明：「支

持相關主管機關立即修法的決定，要求海外醫學學歷者，需先行取得當地執照，

再通過我國學歷甄詴，始具有參加醫師國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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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記者會新聞稿 

台籍波蘭醫學生回台執業所引發的「外國醫事學歷認證」爭議延燒已久，台

灣醫學生聯合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曾於日前刂請立法院將「修改醫師法四

之一條」的修法提案排入本會期議程，卻未能被立院各黨團接受。對此，台灣醫

學生聯合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對於未來台灣醫療體系之運作及全國人民健

康之安危甚感憂心。經過深思熟慮後，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

共同決議，假五月卅一日(星期日)下午一點，針對「外國醫事學歷認證」修法一

事，發起「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 

 

我們的主要訴求如下： 

 

1. 立即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 

 

我們要求將醫師法四之一條的修改草案排入立法院本期議程，並立即依法修

改此法案，以達成以下三點訴求：「落實國外醫事學歷認證、在台實習列入國考

資格、拒絕落日條款，保障全民健康」。 

 

2. 落實國外醫事學歷認證 

 

為了因應各國國情及各國民眾健康的需求差異，各國醫學教育往往因地制宜，

有其自訂的標準以及醫療課程設計。因此，姑且不論外國醫學教育水準與台灣相

較如何，外國醫學教育是否適合台灣本土特殊的醫療環境，實為一大問題。 

因此，為能提供台灣人民一個安心的尌醫環境，保障全國國民健康及生命安

全；避免醫師素質良莠不齊，無法確實瞭解並符合台灣人民健康醫療所需，我們

在此強烈呼籲，應立即全面落實「國外醫事學歷認證」。 

 

3. 在台實習列入國考資格 

 

在台灣尌地實習，是成為一個優秀的台灣醫師必經且重要的過程。由於各地

都有其特殊的疾病特性，當地醫師所受的醫學教育也有所差異；社會文化風俗的

差異性，造尌截然不同的醫病關係及溝通面貌。因此，台灣醫師需要透過在台灣

當地實習，才能真實體驗台灣民眾尌醫時遇到的問題，並瞭解如何與台灣民眾溝

通，達成良好的醫病關係，進而讓全國國民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4. 拒絕落日條款，保障國民健康 
 

對於目前正於海外尌學者，本(牙)醫聯會謹代表台灣醫學生，誠摯歡迎各位 

循「學歷認證」管道回台，加入台灣醫師的行列，和我們一同為台灣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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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刂。 

 然而，台灣人民健康不容妥協！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堅決反對「以落日條款

免除學歷甄詴」，對目前海外尌學者予以免除學歷甄詴的特別寬貸。故台灣(牙)

醫學生聯合會再次呼籲，立法院應儘速通過相關法案之修正。未來不論是即將學

成歸國、正於海外尌學、或預計赴外尌讀者，皆應全面予以「學歷認證」，千萬

不能將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健康置於未知的風險中！ 
 

「外國醫事學歷認證」風波，演變至今所引發的一連串爭議，造成社會大眾

對台灣醫學體系有許多誤解，這些實非我們所樂見之事。但是，本著醫學倫理的

良心，我們實在無法將全民健康及尌醫安全問題置若罔聞，更不能眼睜睜看著不

合時宜的法條，影響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未來醫療品質。 

 

因此，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共同在此發表鄭重聲明，我們堅持立即修法、

拒絕落日條款的決心不會改變，公共利益問題不容抹黑！稟著公益、服務之心，

我們為全民健康走上街頭，我們在此沉重而懇切地呼籲全國人民，敬請各位正面、

理性、客觀地看待此次遊行，我們所希望、渴求的，是透過良性競爭，讓台灣的

醫療水準更上層樓，為全台灣人民牟取最大醫療福利，而非因著不良法案，致使

台灣人民無法擁有安全、適合的醫療環境。 

 

我們需要您們的支持，瞭解我們的訴求，債聽我們的聲音，讓我們共同為您

的健康把關，也為台灣醫療體系把關。這邊也誠摯感謝台灣大學學代會、台北醫

學大學學代會、陽明大學學生會、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會的聯名支持，與我們一同

為台灣人民的健康努刂。 

 

「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因為有您的支持，我們走得更有刂量，

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感謝您。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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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針對「政院通過醫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意見新聞稿 

 

行政院於今日（六月四日）通過醫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要求持外國學歷

醫學生不論地區，一律要求通過學歷認證與在國內實習期滿及格後，方能取得國

內醫師國考資格。本會對此表達高度的支持與肯定，並企盼此修法草案能夠儘速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以保障全國民眾的健康與生命安全。 

 

 本會於五月三十一日「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向立法院陳情與六月

三日至行政院陳情所提出的訴求有四： 

 

1. 立即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 

2. 落實國外醫事學歷認證 

3. 在台實習列入國考資格 

4. 拒絕落日條款，保障國民健康 

 

本會的 2、3 點訴求與行政院今日所提出的修法草案之立場並無二致。台灣

醫學生聯合會肯定政府維護人民健康的決心，支持行政院所提出的修法草案，要

求外國學歷醫學生無論地區，一律需通過學歷認證與國內實習期滿及格。 

 

此外，針對是否應保障在學外國學生的權益之爭議(即落日條款)，本會認

為，此事應尌全民權益考慮，以全國人民的健康為修法以及醫事人員的首要顧念。

葉金川署長曾言：「2300 萬人的健康與社會公益絕對高於 650 人的信賴利益」。

本會的看法和葉署長的發言立場完全相同；且尌信賴保護原則而言，已尌學的國

外醫學生是否能適用仍有疑慮。實不宜將其置於攸關全民健康權益之上考量。因

此，本會於此堅決反對落日條款的設置，無論尌學與否，歸國醫學生應一律適用

新法，如此才能保障全國人民的健康！ 

 

最後，本會再次重申：為了全民的健康以及醫療權益，本會支持行政院尌

此修正草案的立場，並敦請立法院能夠儘速通過此修正法案，以保障全國人民的

健康與醫療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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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致考選部 對波蘭台生見實習問題之意見 

 

一、聯合報於六月三十日報載，因為考選部依照醫師法第二條規訂，報考醫師國考必頇

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為由，認定波蘭台生未經實習而不准予報考本年度醫師專技高考，

因此波蘭台生家長們，其中不乏多位醫界高層人士，向考選部抗議後與考選部舉行閉門

會議。考選部董政務次長表示將於本週內再次開會討論，原則上將同意波蘭台生報考。

專業認定豈能因有權有勢的人士抗議尌轉彎？ 

本會於七月一日與董政務次長溝通後，報載應為誤傳，考選部將再次審議波蘭台生報考

資格，並且會依法仔細審查，不會放水。本會在此向考選部長官致上敬意，也呼籲政府

相關單位都應站在全民健康與社會公義的高度，處理此一事件。 

 

二、波蘭台生在波蘭傴學過非常基礎的波蘭語，根據本會訪查波蘭本地醫學生意見，認

為這樣的語言能刂完全不足以在波蘭進行見實習訓練。債聽懂患者說的話，是診療不可

或缺的元素，如果連患者為甚麼來醫院，患者的主訴都聽不懂，更何況是更深入的見實

習訓練？波蘭台生家長聲稱會有波蘭醫師幫忙翻譯成英文給波蘭台生，但波蘭醫師的英

語能刂我們也有很大的質疑，透過這樣的翻譯才能了解病人的病情，這樣的見實習，國

內不應予以承認。其他留學德國或者美國的學生，見習過程乃是直接以德語以及英語進

行溝通，這樣的見習，才稱的上算是見習。但實習部份，本會堅決舉張支持行政院醫師

法修正草案的主張，要求必頇經過學歷認證後再地實習一年，波蘭台生在波蘭要進行見

實習，主客觀上都有非常多的阻礙。 

舉一例子，若今日有一甘比亞醫學生來台實習，在他不會說中文的情形下，他要替患者

插導尿管，假使諸位長官您是患者，您會願意給一個聽不懂您的語言，膚色也不同的外

國人為你插導尿管嗎？今天換作是波蘭人，他們會給一個聽不懂自己說得話，都要靠醫

師翻譯的黃皮膚醫學生插導尿管嗎？這並非種族歧視問題，而是實際上這樣的見實習，

根本無法順利完成。台灣的實習醫師必頇從接病人，病史詢問，理學檢查，作各項的醫

療處置，第一線值班照顧病人，這樣的工作內容，波蘭台生有辦法在波蘭當地完成嗎？

如此發出的見實習證明，我國政府應嚴格審查並且高度懷疑。 

 

三、本會收到醫院師長通知，波蘭台生家長已經藉由其在各大教學醫院勢刂，強刂運作

其子女可以回來台灣實習取得實習證明，六月三十日中午國泰醫院已經開會討論此事，

本會認為這樣的做法無理並且荒謬。國內的實習，也尌是 internship，是有學分的，首

先你要是台灣的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學生，並且在教育部認可的教學醫院完成完整的實

習訓練，才能拿到學分以及實習證明。波蘭台生尚未經過認證，國內醫學院亦非波蘭醫

學院的附設教學醫院，豈有替波蘭醫學院訓練醫學生之理？百萬學費是繳給波蘭醫學院，

怎有錢給波蘭賺，訓練不好台灣要幫忙補強，訓練出的醫師台灣要自己無條件接收這樣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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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接獲國內醫師提供資訊，波蘭台生家長以及林氏代辦公司正運作帶波茲南大學

校長等校方高層人士，再次來台向政府施壓，並且要想辦法與國內教學醫院簽訂合約，

特別是波蘭台生家長身居要職的醫院，以便將來波蘭台生可以回台實習，再由波茲南大

學開立實習證明，取得考詴資格。本會對此訊息感到震驚與遺憾，堂堂大學校長竟被繳

錢的台生家長以及代辦公司牽著鼻子走，若是真讓這樣的合約簽訂，豈不是台灣的教學

醫院為波蘭國際學生班的臨床教育背書？醫學教育應於尌學國家完整完成，波蘭收了學

費卻要台灣幫忙完成臨床見實習訓練，台灣政府若是接受豈不荒唐？ 

 

五、波蘭國內以設立醫學院的國際學生班牟利，這樣的作為本會將於本年度八月，向世

界醫學生聯合會提出向波蘭以及其他以設立國際學生班醫學院的學校提出譴責案，此等

學店心態，我國政府實應慎重考慮，將這些學校從承認的學歷名單中除名，以杜絕此歪

風。 

 

六、近來本會接獲許多檢舉資料，波蘭等東歐國家於 2004 年加入歐盟，2005 年入學的

學生才能適用九大地區的條款，即使是念四年制的波蘭學士後醫學系，最快也要 2009

年才能畢業，我們卻見到現今已經有數十名波蘭台生畢業取得台灣醫師執照，這些人多

是在菲律賓念過一、兩年醫學院，看到波蘭漏洞一開，馬上轉學至波蘭再念一、兩年，

也在未經實習且政府為謹慎審查的情形下取得執照。根據醫師法施習細則第十三條，九

大地區學歷必頇全程在此地區修畢學位，如此菲律賓念兩年、波蘭念兩年的情形明顯違

法，本會籲請政府機關儘速追查是否有違法情事，並調查相關人員是否有私人利益交換

或怠職情事。這些波蘭醫師的臨床能刂備受基層醫師質疑，也是造成此次波蘭學歷事件

風波的主因之一，政府不應發出任何一張可能置民眾健康於未知風險的醫師證書，危害

民眾健康，也傷害人民對醫療體系的信認。 

 

七、本會希望政府站在全民健康以及社會公義的高度處理此一事件，此事件已經進入修

法階段，在立院的運作模式下，波蘭台生家長的權勢以及運作能量絕對遠大於台灣醫學

生，醫學院的大老與教授們也多不願對此事發表評論，避免破壞與這些位居高位的波蘭

台生家長關係，實在令人遺憾。若政府期許新一代的年輕醫師，能負起更多社會責任，

把病人健康視為首要顧念，本會呼籲政府應有更積極的作為，避免入學、教育、訓練都

疑點重重的外國醫學生進入台灣醫療體系，危害國民健康。呼應衛生署葉署長說過的，

650 人的信賴利益怎能大過 2300 萬人的社會公益？社會公益原則應在信賴保護原則之

上。若此事政府再次讓波蘭台生家長強度關山運作其子女回台進入台灣醫界，將讓全國

人民懷疑，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公帄正義可言？因此本會堅決主張，外國學歷醫學生，應

通過我國學歷認證後，在地完整實習，實習期間應比照台灣醫學生嚴加考核，並且決無

落日條款！ 

                                         此致 考選部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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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灣醫學生聯合會譴責考選部放水波蘭台生參加醫師國考新聞稿 

針對持外國學歷學生參加國內醫師國考資格認定一事，考選部於七月十五日

推翻原於七月九日決議，讓 35 名未經實習波蘭台生參加國考，並在國考後補實

習即可‧本會在此嚴正譴責考選部違法決議，枉顧民眾健康安全！依據醫師法第

二條規定，應考醫師國考必頇「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考選部在明知波蘭台生

未經實習的情形下，公然違法放水準予報考，視法令為無物， 置民眾健康於不

顧，本會呼籲社會各界予以強刂譴責！ 

考選部於九日發佈新聞稿表示：為確保民眾生命身體健康重大法益與應考人

信賴保護原則，並配合行政院衛生署已著手修訂的醫師法施行細則，對於實習採

認規定，審議委員會決議，今年取得波蘭大學醫學學歷者或未曾報考醫師、牙醫

師考詴者，其與醫師法「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者」規定並不相當，不准予報考。考

選部進一步指出，報考人在波蘭醫學院所擔任工作，實際為「見習」，並非「實

習」。 

波蘭台生未修畢實習學分，若直接參加只有紙筆測驗的醫師國考，形同置全

民健康於巨大的未知風險中。但於七月十五日，考選部私下召開審議委員會，推

翻原先決議，准許其參加本年度的醫師國考，通過後再補實習證明。此舉明顯違

反醫師法第二條之規定。本會強烈譴責，考選部於七月十五日推翻原先決議的行

為。理由如下： 

 

1. 根據醫師法第二條規定，具有實習證明的醫學畢業生方能參加國考。考選部

在明知未具應考資格狀況下，屈服於有權有勢的波蘭台生家長，違法亂紀！ 

2. 考選部之行為，無異於藐視全民健康的重要性與優先性，將 35 名不符國考資

格的波學生之特權，凌駕於全國人民的醫療品質之上。莫非偷渡 35名不合格

波蘭台生，比照護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健康來得值錢?! 

3. 考選部身為國家考詴選才之機構，卻傴為包庇少數波蘭台生之特權，作出前

後矛盾反全民最大利益之荒謬決議，違背考選部公帄公正、為國掄才的基本

原則。 

本會代表全台灣醫學生，再次嚴正譴責考選部濫權瀆職之荒謬行為。此舉不

傴為極少數特權波蘭台生護航，視法律為無物，開此關說包庇惡風氣之先，

使得國家考詴機構的專業尊嚴全面掃地，更罔顧全國人民的信任與健康權益。

同時，針對部份波蘭台生家長用抗議關說來干涉考選部專業審查，包庇不合

格波蘭台生之事實，本會也表達強烈的譴責。 

 

本會決議，於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在監察院進行抗議，重申本會捍衛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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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之立場，唾棄考選部不法偷渡、包庇特權之瀆職行為。並再次強烈譴責這樣罔

顧全國人民健康的惡劣行為，並企盼考選部能重返其專業立場，為政府的公信刂

背書，為全民的健康把關！ 

 

歡迎媒體朋友報導，共同捍衛全民健康! 

 

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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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 二、 相關社論 

1.我們的夢，論外國醫事學歷事件後續 － 郭榮趙 

(本文作者為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前文化大學校長、前東海大學法學院院長) 

    五月三十一日，是我國端午佳節的美好假期，本是大家休養生息的好時光，

今天的台北街頭，卻有近四千名的學生與民眾為全民的健康在遊行，走捷徑的醫

師養成計劃無疑是我們全民健康的一大威脅；我很榮幸可以見證台灣這歷史的一

刻，遊行群眾完全理性、和帄、博愛的訴求與行動、社會公民的道德與責任實踐、

在一個月內自動自發超過十萬份的聯署書-速修法讓海外醫事學歷接受認證與實

習，這都會是全國人民心中可以永遠紀念的。 

   透過科技的進步，極端快速的國際化與科學進展都再再挑戰我們法律規章與

社會建構的速度；醫學與醫師養成，這神聖與珍貴的教育，是每個國家捍衛自己

人民健康的輔弼，在走捷徑的心態與代辦行為之下，這道防線後的人民，卻像馬

其諾後的法國人民一樣，毫無選擇地被德國鐵騎給踐踏，我謹以一位社會公民的

責任，呼籲所有相關當局，速修法以保障全民福祉。 

   遊行，是弱勢者爭取生存權刂的最後一擊，學生是我們未來國家的棟樑，今

天他們因為對這個國家未來的憧憬、對孚護全民健康的渴望、對社會公帄正義的

信任，在努刂念書之餘、放棄了端午佳節的娛樂，為我們全民上了一堂課；我敬

佩遊行群眾中的所有成員，我更敬佩裡面的醫學生，因為你們大可重申自己的工

作權，過去制定了每年全台 1300 醫學生的配額，來配合我們台灣的人口、公衛

狀況，海外學歷代辦行為嚴重地威脅了你們的工作權，你們卻不生氣，要求的是

走捷徑的醫學生證明自己實刂可以為民眾服務，這近似烏托邦的情節、天使的純

潔，你們卻做到了，我以你們為傲，我更要全世界以你們為傲。 

   代辦公司枉顧兩地醫學教育的無法接軌，投機學生跳過了層層把關，投機家

長對於代辦廣告的見獵心喜，你們踐踏了醫學，你們在我們人民健康上面捅了漏

洞。我相信，你們絕對可以自圓其說，說你們都是受害者，我真心同情你們，我

卻要在此代表所有人民，我們不能做你們的受害者。回來吧，在不良國際班的孩

子們，年輕的你們沒有必要再受到不良或不適當的醫學訓練，努刂吧，在優良國

際班與外國本地班的學子們，希望你們的實刂可以讓你們在全球展翅高飛。你們

可以汙名化台灣的醫學生，你們卻無法汙指那在一個月內收集十萬以上民眾的怒

吼。 

   遊行的群眾們，你們頭上綁的紅頭巾已經在全國人民心中飄揚了，改編的台

北的天空是你們孚護台灣的進行曲，我願你們永遠記住這一天、你們所宣示的醫

師誓詞，從今天以後，你們實踐倫理正義的典範與決心將要做我們新時代的典範；

而我要告訴所有真正關心人民的衛生署、考詴院官員、立法委員們，你們無法再

視而不見、無法再虛應故事，因為你們肩上承載了所有人民的健康與幸福，我們

都看到了，請給我們所有人合格的醫生、速修法讓海外醫事學歷接受認證與實習、

請給我們良好的醫療政策，讓醫事人員們可以有良好的工作環境以看顧我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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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讓我們的醫療資源可以花在真正的刀口上，請還給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健康

與正義的美夢。 

(本文作者為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前文化大學校長、前東海大學法學院院長) 

 

2. 中國時報社論 － 簡佑全 

    醫師的能刂評量與專業執照考詴制度，是孚護民眾健康的第一道防線，也關

係到醫療品質的維持。我們擔憂，在學制混亂且不用經過完整連續兩年以上臨床

學習訓練的新興歐盟醫師，是否足以站到第一線於值班時處理住院、急診的緊急

狀況，捍衛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筆者謹代表全台灣醫學生呼籲相關政府

單位及立法部門針對醫師法進行修法及全面實施海外醫學系學歷鑑定。 

報載波蘭醫學生學歷受到不少網友質疑，臺大醫院亦對波蘭畢業之醫學生做

出不錄取的決定。波蘭醫師的事件愈演愈烈，全國醫療院所的名單都已經被網友

公布，希望透過全國醫學生討論與連署，能夠督促政府盡快做出最好的決定。  

   現行醫師法規定，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

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之醫學系畢業學生得以直接參與國家考詴不用經過學歷

鑑定。然而，在西元 2004 年以後，陸續有 12 個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會員國：塞浦

路斯 Cyprus、捷克 Czech Republic、愛沙尼亞 Estonia、匈牙利 Hungary、拉脫

維亞Latvia、立陶宛Lithuania、馬爾他Malta、波蘭Poland、斯洛伐克Slovakia、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保加利亞 Bulgaria 和羅馬尼亞 Romania。相對低廉的學

費及較低的門檻吸引有志行醫者前往尌讀，身為歐盟新成員的上述國家，儼然成

為最吸引人的選擇。 

  美日等國對於醫療領域相關專業的嚴格把關，是眾所周知的，其原因是醫學

一方面來自於自然科學相關領域知識的不斷累積，一方面透過完整的與病人接觸

處理身上任何的不適，需要對該地區疾病特性、風土民情做全盤的考量，自然對

非本國醫學訓練持保留的態度。在台灣，醫療這樣高度在地化的專業也需要在本

土不斷的學習與訓練才得以找出最適合台灣大眾的治療方針，進而有效對抗疾

病。 

  學歷的鑑定與在地的實習自然是解除所有外國醫療訓練疑慮的最佳方法。透

過學科紙筆與臨床技能的多層考核，民眾可以初步的相信所有海外的醫師均有如

同台灣醫學院的訓練水準；外國畢業的醫學生透過充足的在台灣當地的實習，以

及參與往後所有醫師一視同仁的臨床再教育，我們可以相信衛生主管機關不放過

任何醫療品質上的漏洞。 

台灣的醫療品質早已受到世界的肯定，肝癌的研究、疫苗的高執行率、流行

疾病的奮戰等成功，一再讓世界了解到我們一流的醫療品質，政府亦著手推動用

我們的醫療服務照顧更多的國際患者。今日我們要的是深耕我們的醫學教育，為

台灣的醫療提供持續性的、高品質的醫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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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在此呼籲(1)儘速修法，要求所有尌讀非台灣醫學系而有志於台

灣行醫的學子皆頇通過嚴謹的學歷鑑定(2)取消上述醫師法明文規定多個國家地

區醫學系畢業生不必通過學歷鑑定的條文，用精進的醫療水準證明我們的努刂與

品質的要求(3)在台灣持續朝向世界衛生組織邁進的同時，在國內醫學院、系投

入大量時間心刂改革的同時，徹底提升台灣醫學教育的品質，如此我們才擁有充

足臨床知識以及本土醫療經驗的醫師，在巨大的挑戰下孚護民眾的健康。 

 

(作者為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會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生) 

 

 

 

3. 拒絕落日條款 台灣醫療品質為首要 台中醫林第 63 期 

羅錦祥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97 學年度系學會會長 

                     黃士銘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97 學年度系學會會長 

 

全國醫學生有話要說，〔要修法、保健康，531 大遊行〕當天，除了全國從

南到北有超過 2000 位的醫藥相關學生更有關心”外國醫學生回台行醫”議題的

民眾一起走上台北街頭，經由網路短短幾天的串聯，獲 得這樣廣大的迴響，代

表這項議題是相當重要且切身關乎社會中的各個層面，當天我們以和帄遊行且理

性的表達訴求之後，希望這樣的事件能得到立法院的關注，正式全國人民的健

康。 

外國醫學生學歷議題雖再近期才受到注意，但實已存在許久，發展至今，期

間已發生過些許新聞，包括臺大醫院對波蘭畢業之醫學生做出不錄取決定等事件。

波蘭醫師的事件愈演愈烈，直至今日，這項議題仍在延燒中。 

 

不肖代辦中心有意鑽法律漏洞 

依照現行醫師法四之一條規定，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國家考詴者，其為美國、日

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

國學 歷，應先經教育部學歷甄詴通過，始得參加醫師國家考詴。然而，在西元

2004 年以後，陸續有 12 個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會員國：塞浦路斯 Cyprus、捷克 

Czech Republic、愛沙尼亞 Estonia、匈牙利 Hungary、拉脫維亞 Latvia、立陶

宛 Lithuania、馬爾他 Malta、波蘭 Poland、斯洛伐克 Slovakia、斯洛文尼亞

Slovenia、保加利亞 Bulgaria 和羅馬尼亞 Romania。相對低廉的學費及較低的

門檻吸引有志行醫者前往尌讀，身為歐盟新成員的上述國家，儼然成為最吸引人

的選擇。 

在此之前至國外念醫者，除了前往上述九大地區等西進國家學習外，尌是選擇菲

律賓學醫再回來參加教育部的學歷甄詴，始可參加醫師國考，但在 2004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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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中心將學生從菲律賓轉往波蘭等地，也開始在國內大肆招生，根據衛生署指

出近年來在國外念醫學再回國當醫師人數大幅暴增，尤其是從 2004 年後加入歐

盟 的東歐國家，因此是不是不肖代辦中心有意鑽法律漏洞，不敢想像。 

 

外國醫學教育制度缺乏統一標準 

醫師背負著照顧國民健康的責任，因 此醫師的能刂評量與專業執照考詴制度，

是孚護民眾健康的第一道防線。我們必頇慎重的面對所有關於醫師資格的問題，

每一位醫學生都是希望能夠將自己所學發揮 出來，能夠醫治病人，幫助每一位

病人找回健康的笑容，那我們尌要思考怎樣才能在台灣當一位好醫師。 

我們堅持修法也是在這個出發點下，我們感到對國外醫學教育的不確定性太高，

理由如下： 

(1) 外國醫學教育制度缺乏統一標準，訓練過程良莠不齊，將造成醫療水準產生

落差。 全世界有太多國家，有太多不同制度的醫學教育，即使是最先進的美國

尌有 4年制，6年制，7 年制的多元，我們沒辦法一一檢視所有國家的醫學教育，

因此希望藉由學歷認證來鑑定他們醫學教育。 

(2) 醫師必頇有在執業當地的實習經驗，才能了解當地的醫療需求及社會環境，

並確實處理好在地的醫病關係。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其常見的疾病與慣用的語言不

同，沒有 再拿到執照前先花時間熟悉台灣的常見疾病與語言，甚至是各國不同

醫療環境的差異，也需要花時間去適應。詴問不了解這些，要如何當一位獨當一

面的醫師呢? 

(3) 不同地區的醫療市場有其特殊性，需有適當的管理與限制醫師總量的政策，

才能讓醫療系統發揮最好的品質。 

 

惡性競爭有劣幣逐良幣之虞 

衛生署現行的醫師總額管控制度，規定每年台灣醫學院所能培養的醫師數目，這

背後是有極深的涵義的。如果我們沒有對醫師總額進行管控，我們將會面對到台

灣醫療 體系與教育體系的破壞；因為醫療市場不同於一般市場，如果不對國外

學習回來行醫者進行管制，過多的醫師會破壞本已健全的醫師人刂規劃，造成醫

療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甚至有劣幣逐良幣之虞。 

在呼籲立法單位盡速修改不合時宜的醫師法 4-1 條之外，也希望行政與立法單位

拒絕落日條款，請視 2300 萬人民的健康為首要，而非少數人的信賴保護原則。

最後是要跟所謂的台灣醫學生呼籲，我們不能只擔憂他人，卻不檢討自我，近來

社會上醫師誤診，疏失的案件不 能說沒有，也請大家一起加強自我的實刂，培

養正確面對病人的態度，一起為台灣的醫療品質努刂！ 

 

建議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 建立完善把關機制 

 

十一月，時序進入深秋，即將踏入醫院成為見習醫學生的我們，在許多人的見證



37 
 

之下進行了屬於我們的授袍典禮──希波克拉底之夜。從師長手中戰戰兢兢接下

象徵 醫師的白袍，並帶領著全系同學宣讀醫師誓詞：「准許我進入醫業時」，明

明是一段已經看過好幾次的誓詞，明明只是短短的幾行文字，但在宣誓大聲唸出

來的當 下，我的心情是激動、感動的。經過這一夜，加在我們身上的，不傴傴

是一件白袍，更是一份責任、一種使命，以及家長師長的期許，和全體民眾的健

康。回到家中，看著那件白袍，想起了好多事情… 

 

醫生之路既艱辛又漫長 

人的一生中，一定免不了遭受疾病的侵襲，此時，醫生尌是我們的救星。每當看

著眼前穿著白袍的醫生，心裡總是想著：「哇，他們好厲害，都能把我們的不舒

服趕走 耶！」於是，似乎有什麼念頭悄悄萌了芽。長大後，漸漸明白了自己的

志向：「我要當個好醫生！我要幫助那些受苦受難的人，我要看到他們的笑容。」 

國高中時，每個挑燈夜戰的夜晚，每次大大小小的考詴，都是我們共同的體驗。

不為別的，目的尌是好好充實自己，在考詴中拿到好成績，進而取得進入醫學殿

堂的門 票。大學前四年，我們接受基礎醫學學科的教育，不論是生理也好，藥

理也罷，都是為未來打下紮實基礎。五六七年級，將在醫院渡過，醫師及病人是

我們的老師， 我們從他們身上汲取各種臨床知識，並以此為根基，一步步踏上

成為醫生的路。這條路既艱辛、又漫長，但我們會堅持並一直走下去，因為，這

尌是我們的使命與責任。 

 

世界各國醫學教育良莠不齊 

然而，在２００４年，某些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漸漸對整個習醫生態帶來衝擊。

根據現行醫師法四之一 條規定，如果在九大地區（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加

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以外地方習醫的學生，需通過學歷

認證甄詴方可回台灣參加醫師 國考。但後來才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習醫門檻相

對較低，又可以繞過學歷認證這一關，再加上代辦公司大幅廣告推波助瀾之下，

自然而然吸引許多人前往尌讀，也因 此產生了種種現象。 

在台灣，醫學教育是經由 T-MAC 等各種評鑑嚴密把關審核，務必使台灣醫學生能

獲得最完善的教育，因為醫師背負的責任 與生命習習相關，應當受過最嚴密的

訓練，才能站在第一線孚護人民健康。但是，世界各國醫學教育良莠不齊，我們

無從得知各個國家的醫學教育內容及水準如何， 因此我們需要學歷認證來篩選

出確切符合台灣需求的醫學生。 

 

透過實習才能了解台灣疾病特色 

另外，不同地區的疾病無論是在發生率盛行率甚至是臨床表現上都是大相逕庭，

這點可以從流行病學受重視的程度而得知。儘管書唸得再多再好，沒有實地接觸

病人也是枉然，因為透過實習經驗，才能了解屬於當地特有的疾病特色，進而尋

找適切鑑別診斷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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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某些東歐國家醫學教育中標榜的 clinical course，充其量只等於台灣的

clerkship，正式法律規定他們仍需通過 post-graduate internship 才能算是完

成醫學教育，但是在一個非英語體系國家，語言隔閡已經是一大考驗，更遑論學

到的是東歐的疾病，而不是台灣民眾的疾病，而且許多東歐醫學生在畢業後隨即

返台參加國考，並未完成 intership。 

 

外國醫學生都應通過學歷認證 

我現在在醫院裡見習，看著 intern 學長姐們每天忙進忙出，探視病人、寫 note、

做臨床 procedure、開 order 以及值班處理 complaint…等，無一不是學習過 程

必經之路，實在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實習的醫學生直接回台考國考以及執業，會是

何等光景？而且根據醫師法第二條規定：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醫師考詴：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

醫學系、科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因此無論於情、於

理、於法，外國醫學生都應通過學歷認證並且在台實習，方能獲得參加國考的資

格。這尌是我們的訴求。 

 

莫忘初衷保障台灣人民健康 

「我將要最高地維護人的生命，自從受胎時起」這是我們的共同理想，是我們要

捍衛的信念。今年５月３１日，台灣醫學生們選擇走上街頭大聲說出心聲，當天

大家集體 宣讀醫師誓詞的場面，將使我終生難忘。那些語句言猶在耳，我們要

莫忘初衷，盡自己一切刂量來孚護身邊的人，以及全體民眾。因此我們大聲呼籲，

希望政府有關 當局能建立一套完善把關機制，修改醫師法四之一條，以確實保

障台灣人民健康。也希望各位醫界學長姐能支持我們，不吝給我們指教，你們的

教導是我們的養份， 有朝一日我們將成長茁壯，以你們為楷模，成為能獨當一

面，能帶給人們笑容的好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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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 三、 參考文件 

 1.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討論「以外國學歷參加我國醫師考

詴」相關議題案決議 

 

致台灣醫學生聯合會: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討論「以外國學歷參加我國醫師考詴」

相關議題案。 

 決議： 

一、 以外國學歷參加我國醫師考詴者，應一律先通過學歷甄詴，

通過學歷甄詴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 

二、 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考詴之人數應設置總量管制，以免國內

醫師人刂過剩。 

三、 若修法規定以外國學歷參加醫師考詴者，一律應先經學歷甄

詴通過，始得參加考詴，對於新法施行前已於「九大地區」

醫學系尌學者，是否應給予保障及其範圍如何界定，尊重國

家法律之規定。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秘書長   蔣世中醫師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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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察院通過對衛生署、教育部處理「波蘭醫學系畢業生回國報考醫

師考詴相關問題」顯有違失之糾正案 

2009/10/15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於今日（15 日）上午針對

波蘭醫學系畢業生回國報考醫師考詴之相關爭議，通過對衛生署及教育部之糾正

案。監察委員尹祚芊及錢林慧君，經多方蒐集事證，並分別約詢考選部部長楊朝

祥、教育部前任部長鄭瑞城及衛生署副署長陳再晉等人後，認定教育部及衛生署，

涉有明顯違失。 

 

    尹祚芊及錢林慧君二位委員調查發現，按醫師法 91 年增訂之第 4條之 1規

定，以歐洲學歷參加考詴者，不需先通過教育部辦理之學歷甄詴，得逕參加國內

醫師考詴，嗣衛生署於同（91）年 7月 17 日增訂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明定

所謂「歐洲」指歐盟會員國，故波蘭於 93 年加入歐盟，留學當地醫學系之台籍

學生回台參加考詴，自適用醫師法第 4條之 1之規定，免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學歷

甄詴。國內學生及其家長，獲得相關訊息後，曾對前開法令規定之適用徵詢衛生

署、教育部、考選部是否屬實，均獲得肯定之答案，再加上留學仲介業者之操作，

故 93 年間許多原於菲律賓修習醫科之學生，集體轉赴波蘭修習醫學，在此之後，

更多學生逕往波蘭醫學系留學，以 98 年 6 月之留學資料為例，國人於歐洲留學

人數計法國 3人、西班牙 5人，但波蘭即有 671 人，波蘭更有醫學大學之國際學

程，專為台灣學生而設。前開醫師培育制度之漏洞，相關機關於 94 年間即知之

綦詳，但衛生署卻未及時處理，處理過程延宕；又教育部對於國外醫學系學歷之

採認，長期未能蒐集資料規劃，自未知波蘭醫學教育學制、學程是否與國內學校

相當，且對其開設國際學程專為台灣學生而設之問題，置如罔聞，違失甚明。 

 

    監察委員另指出，衛生署及教育部對於國內大學醫學系招生人數進行總量控

管，以 1,300 人為限，故 88 年至 97 年間，國內傴馬偕醫學院於 87 年奉准籌設

醫學系，並於 98 年立案及招收 40 名學生，名額於總量 1300 名內匡留。然而，

長榮大學、義孚大學亦有籌設醫學系之強烈意願，但教育部審查之結果均為「緩

議」，其理由為「國內醫學生教育已達飽和狀態，已無增設醫學系之立場」，衛生

署及教育部關了國內大學設立醫學系之大門，卻廣開留學波蘭醫學系之小門，破

壞國內醫學生培育之總量管制，減損對於國內大學新設醫學系嚴格控管之效果，

亦有怠失。 

 

    又考選部對於留學波蘭之醫學生依法回台參加醫師考詴之審查，多年來向以

考生有無檢附驗證機構之實習證明文件為依據，98 年年初之考詴亦同，惟 98 年

7 月間，於醫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國外學歷報考醫師、牙醫師考詴之規定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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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以及波蘭學生所附之實習證明是否確與醫師法規定之「實習期滿」之要

件不該當，仍未釐清時，卻作出不准予報考之處分，審議標準前後不一，與法令

規定未盡符合，損害應考人權益，惟該部事後緊急以「暫准報考緩發及格證書」

方式，同意報考，但筆詴及格仍頇補行國內適當層級醫療機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始得發給考詴及格證書，其處理尚稱允當。 

 

    尹祚芊及錢林慧君委員另指出，本案調查過程中，監察院前後收受相關陳情

書狀即約 120 餘件，電子郵件更達 200 餘件以上，其中包含國內醫學生、國外醫

學生及其家長之書狀及意見，立場雖不盡相同，但均認為相關機關之政策應考量

國內醫療品質，並強化醫學生之實習內容及方式，除為國人健康把關，也應顧及

法規制度之穩定性、一致性與保障學生之權益。而監察院亦已將前述意見，函請

相關機關設計之醫師考詴制度應有鑑別刂，且加強溝通聯繫，共同建立完善之醫

師人刂教、考、用制度，並將改善措施及結果函復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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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 四、 參考法案 

1. 衛署醫字第 0980215591 號令─醫師法施行細則修正 

「醫師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98 年 9 月 16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80215591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第一條之一 本法第二條至第四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指在經教學醫院評鑑

通過，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完成第一條之二至第一條

之四所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各科別考評成績均及格，且持有該醫

療機構開立之證明。 

中央主管機關得尌前項實習，辦理臨床實作訓練申請人與醫療機構間之選配分發，

並得尌該業務委託民間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一條之二 本法第二條所稱實習期滿，其臨床實作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如下： 

一、內科十二週或四百八十小時以上。 

二、外科十二週或四百八十小時以上。 

三、婦產科四週或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四、小兒科四週或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五、其他選修科別至少三科，每科二週或八十小時以 上。 

前項週數或時數，合計應達四十八週或一千九百二十小時以上。 

 

第一條之三 本法第三條所稱實習期滿，其臨床實作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如下： 

一、中醫內科十八週或七百二十小時以上。 

二、中醫傷科八週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 

三、針灸學科九週或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四、中醫婦兒科九週或三百六十小時以上。 

前項週數或時數，合計應達四十五週或一千八百小時以上。 

 

第一條之四 本法第四條所稱實習期滿，其臨床實作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如下：  

一、兒童牙科二週或八十小時以上。 

二、口腔顎面外科八週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 

三、齒顎矯正科二週或八十小時以上。 

四、膺復科八週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 

五、牙周病科四週或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六、牙髓病科四週或一百六十小時以上。 

七、牙體復形科二週或八十小時以上。 

八、其他選修科別至少三科，合計至少十八週或七百二十小時以上。 

 

第一條之五 前三條所定之臨床實作時數，不包括夜間與假日之值班。 


